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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石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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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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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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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（被处罚）主体不适格、事
实认定错误的，终止处罚

法制审核 案审会审理

拟做出对单位处罚 2 万元以
上罚款，对个人处罚 500 元
以上罚款

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前，制作《现场检查方案》，由执法检查带队负责人审核、分管领导审批。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，发现企业单位的违法

行为或重大安全隐患问题，依据现场情况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下达《责令限期责令整改指令书》，《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》等法律文书。

整改期限到期 5 日内复查并制
作《整改复查意见书》，对仍未
落实整改的或仍存在非法违法
行为的立案调查

有违法行为的初步证据，属于应急管理部门管辖和职
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案件，适用一般程序办
理的，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，由分管领导审核、主要
领导审批

投诉、举报经过初步核查非法
违法行为属实；上级或其他部
门交办、转办的案件，直接立
案查处

现场拍照、录音、录像，制作

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影像证据》

现场检查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
录》

符合听证条
件的案件，制
作《听证告知
书》，送达相
对人并告知
其依法享有
的权利

案件承办人组织调查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，原则
上不超过 3 个工作日。有关证据包括：物证，书证，
视听资料，证人证言，现场勘验、检查、询问、笔录
等证据，鉴定结论等

抽样取证，制作《抽样取证凭
证》

询问取证，制作《询问通知
书》、《询问笔录》

案件调查结束、证据采集完整，承办人员制作《行政
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》，连同有关证据材料于 1 个工作
日内提交局法制审核部门进行审核，由局法制审核部
门于 3个工作日内提出案件适用法律法规和处理意见
并制作《行政处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，呈分管法制负
责人审核、主要领导审批。
重大行政处罚案件，组织召开案审委研究会议，进行
集体讨论，研究确定处罚意见，制作《行政处罚集体
讨论记录》由出席集体讨论的领导签名签署。

登记保存证据，主要是采取行
政强制措施封存或扣押相关
物品或设备，制作《先行登记
保存证据通知书》

检验检测，主要是委托有资质
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，制
作《鉴定委托书》

现场勘验，制作《勘验笔录》

承办人员 1 个工作日内制作《案件处理呈批表》，呈分管领导审核、主要领导审批

执行

延期

分期

召开听证会 7
日前，送达《听
证会通知书》，
告知当事人听
证的时间、地
点和参加听证
的人员

召 开
听 证
会，制
作《听
证 笔
录》

听证结
束后，
制作
《听证
会报告
书》

对 3 日内当事人要求陈述和申辩的，
由案件承办人进行笔录，制作《当事
人陈述申辩笔录》、《当事人陈述申辩
复核意见书》，于笔录完成 24 小时内
呈局法制审核部门、分管领导、主要
领导分别签署意见

逾期不履行的，下达《缴纳罚款
催告书》等

当事人申辩提出的事实、理由
或者证据成立应当采纳的，由
政策法规科研究确定，如无采
纳意见的，按原审批意见执
行。由分管法制机构负责人审
核，主要领导审批执行

案件呈批后，承办人制作《行
政处罚决定书》、《罚款缴款
通知书》等，送达当事人执
行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当事人 15 日内，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
决定，经复查整改到位的予以结案

符合结案条件的案件由承办人制作《结案审批
表》，于 1 个工作日内呈分管领导审核、主要领
导审批结案 按照“谁办案、谁立卷”的原则，由

案件从办人立卷、主办人员审核，于
案件办结 3 日内归档

对数额较大的罚

款，当事人提出延

期或分期缴纳罚款

的，由承办人员于

当事人提出书面申

请的 1 个工作日内

制作《延期（分期）

缴纳罚款审批表》，

呈分管领导审核、

主要领导审批后 1
个工作日内制作并

送达《延期（分期）

缴纳罚款批准书》。

分期原则上只分两

期，延期最长六个

月。

当事人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制
作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向人民法
院申请强制执行

拟做出对单位处罚 2 万元以
下罚款，对个人处罚 500 元
以下罚款

拟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责令
停产停业、吊销有关许可证、
撤销有关执业资格、岗位证
书或者较大数额罚款，对单
位处罚 5 万元以上罚款，对
个人处罚 2 万元以上罚款

对法律法规等规定可处、并处的非法违法行为，立案调查。
企业存在限期责令整改的隐患
问题或违法行为

当事人 3 日
内书面提出
听 证 要 求
的，由政策
法规科负责
组织听证

案件承
办人制
作《行
政处罚
告 知
书》，送
达当事
人

当事人逾期未履行超过 6 个月
不满 9 个月的，制作并送达《行
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

证据不充分、适用法律错误等原因，
作出退回修改、补充的建议,由案件
承办人及时修改、补充后重新提交

违法行为轻微，及时纠正,符合市
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情
单和我局优化营商环境五条措施
相关规定不予处罚的情况，作出
不予处罚的建议（不予处罚的案
卷要保留归档备查）

不履行


